國立臺北大學企業管理學系
博士班基礎課程抵免申請書
企博一學生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，民國　　　年　　　月畢業於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大學(學院)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研究所，今依本系博士班基礎課程修習規定，擬申請基礎課程如下：
	擬抵修
課程名稱
	組織理論與行為
	管理資訊系統
	行銷管理
	財務管理
	作業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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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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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所使用
教科書名
	
	
	
	
	

	審核教師簽章
	
	
	
	
	

	審核結果
	
	
	
	
	


檢附碩士成績單正本乙份如附件，敬請核示。
　　謹呈
系主任
學生　　　　　　　(簽章)
年　　月　　日
本表若不敷使用，可自行影印(自87學年度起使用)


